丁玲青少年文学奖全国组委会文件


关于开展第十一届“丁玲青少年文学奖”活动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丁玲青少年文学奖”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青少年文学活动。2010 年由共青团中央相关单位主办首届活动以来，迄今已举办十届。活动通过征文评选、文学冬夏令营以及优秀作品出版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多读书、好思考、勤写作， 切实培养了千万青少年儿童良好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习惯、提升了文学素养、建立了高尚的品格，极大的推动了青少年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传承中华文化，激发青少年儿童阅读和写作热情，表彰具有杰出文学才华的青少年儿童，“丁玲青少年文学奖”全国组委会拟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开展第十一届“丁玲青少年文学奖”活动。有关事项如下：

一、 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丁玲研究会

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

主办单位：	丁玲青少年文学奖全国组委会

 (
1
)
承办单位：	北京冰之教育 协办单位：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永通集团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贝壳网

二、活动对象

全国中小学学生。


三、活动分组

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四、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设置两类奖项：文学写作奖和诗文朗诵奖。


本届活动特增设诗文朗诵奖项，将从听说读写全方位展示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和风采。

五、活动时间

2021 年 03 月-2021 年 8 月


六、活动步骤

1. 分赛区设立。2021 年 3 月，各单位填写《第十一届“丁玲青少年文学奖”

活动分赛区申请表》，发送至组委会邮箱，经组委会核准后，即可设立城市分赛区；

2. 活动报名。2021 年 3 月－2021 年 4 月，所有选手需关注“丁玲青少年文学奖”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按要求填写选手信息进行注册，完成活动报名。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报名费及评审费。

3. 作品征集。2021 年 3 月－2021 年 5 月，各分赛区面向各城市中小学学生征集优秀文学写作及诗文朗诵作品。

4. 作品初评。2021 年 5 月 1 日-5 月 15 日，各分赛区组织作品初评工作。


5. 作品复评。2021 年 5 月 16 日-5 月 30 日，各分赛区组织作品复评工作（线下分赛区可举办分赛区现场决赛），评选出各分赛区各组别一、二、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

6. 作品报送。2021 年 6 月 1 日-6 月 15 日，各分赛区将进入终评的选手信息和作品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活动全国组委会邮箱。

7. 作品终评。2021 年 6 月 16 日-7 月 1 日，由全国组委会召开终评评审会， 评出各组别各奖项进入全国总决赛人员名单。

8. 总决赛。2021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举办全国总决赛，决出各组别各奖项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

9. 颁奖典礼。2021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举办活动颁奖典礼及“丁玲青少年文学夏令营”活动。

10. 出版专集。活动结束后编辑出版《“丁玲青少年文学奖”获奖选手优秀作品集》。

七、 活动要求

1. 文学写作作品主题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歌颂时代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鼓励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内容须具体充实、积极向上、感情真 挚、语言精炼；题材、文体、风格不限（鼓励小小说等叙事类作品、哲理性散文 及新诗创作）。每篇参考字数：小学 300 至 600 字，初中 600 至 1000 字（诗歌每首 20～40 行），高中 800 至 1500 字（诗歌每首 30～50 行）。

2. 诗文朗诵作品主题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歌颂时代主旋律；形式提倡多样化、富有创意；朗诵作品为诗词和美文均可；个人及团体作品均可；作品视频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之内，要求画面及声音清晰。

3. 文学写作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选手不得抄袭或有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规的行为。征集作品著作权和名誉权须归作者所有，如出现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名誉权的行为，由选手负责。如征集作品已公开发表，作者须书面声明版权归本人所有。主办单位对征集作品（含文字作品及视频作品）拥有报纸、杂志、图书、网络的出版、发布权。

4. 鉴于评选工作所受的语言限制和各种具体困难，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要求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

八、 奖励办法

1. 全国组委会将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委会，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作品进行评选。

2. 选手奖项：


（1） 特等奖（共 6 名--文学写作奖及诗文朗诵奖，两类奖项小学组各 1 名、

初中组各 1 名，高中组各 1 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 100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2） 金奖(共 30 名，每组别各 10 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 5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3） 银奖(共 120 名，每组别各 40 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 3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4） 铜奖(共 300 名，每组别各 100 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 20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5） 优秀奖若干：颁发荣誉证书。


3. 教师奖项:对获得特、金、银、铜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辅导教师奖”，颁发荣誉证书。

4. 团体奖项:对积极组织和参与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颁发荣誉证书，授予“丁玲青少年文学奖优秀创作基地”奖牌。

九、 联系方式

全国组委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龙域中心 A 座 509


联系人：文老师（13910814393）、任老师（13381013996)办公电话：010-62945099
组委会邮箱：dinglingwenxue2021@163.com

活动官方公众号：丁玲青少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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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一届“丁玲青少年文学奖”活动分赛区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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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青少年文学奖全国组委会办公室 2021 年 03 月 18 日

附件：
第十一届“丁玲青少年文学奖”活动分赛区申请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微信号
	

	电子邮件
	
	单位公众号
	

	联系地址
	
	邮	编
	

	
分赛区类型
	
线下分赛区
	预计本赛区参赛人数
	
[bookmark: _GoBack]人

	

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备注：1.本表可自行制作
2.来电咨询：文老师（13910814393）、任老师（13381013996)
3.办公电话：010-62945099
4.组委会邮箱：dinglingwenxue2021@163.com 5.活动官方公众号：丁玲青少年文学奖







蚌埠市青少年宫分赛区活动安排细则


1． 作品征集。参赛选手需在4月19日之前将参赛作品发送至bbsngpxb@163.com  (备注：               
姓名、年龄、年级、学校或者单位机构，联系电话）
二．作品初评。2021 年 4  月 20 日 - 4 月 21 日，组织作品初评工作。
三．作品复评。举行现场决赛   时间 2021 年 4 月 22 日 傍晚 17:00 --- 18:00  
地点：蚌埠市青少年宫一楼先锋剧场
四．奖励办法
根据参赛人数按照组别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
一等奖（共30名。每个组别各10名）； 二等奖（共60名。每个组别各20名）；三等奖每个组别若干名。
分赛区选出前60名进入终评的选手信息和作品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活动全国组委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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